
短期費率表 

已滿期之保險費，應按一年期保險費乘以保險期間內經過月份之各月份費率比之合計計算，其中未滿一個月之月份，以

一個月計算；費率比合計低於 15%者，以 15%計算。短期費率係數表如下： 

經過月份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費率比(%) 15 15 0 0 0 15 

經過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九份月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費率比(%) 20 20 15 0 0 0 

 


